提升

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
	為何我們要具備兩文三語的能力？
· 具備兩文三語的能力是我們的競爭優勢。為確保本港未來持續繁榮，我們必須保持及加強這項優勢。
我們希望達至什麼水平？
· 制訂清晰及切合實際的語文能力指引，要求學生及在職人士達到應具備的語文水平，以反映本港目前和將來的社會需求。
釐定「基本能力」
· 應為中小學學生、大學畢業生及專業組別釐定應達到的中文及英文「基本能力」。
· 「基本能力」的說明應清楚描述個人在聽、說、讀、寫方面的表現，並配以文章或對話的實例作為範例。
· 僱主及專業團體應積極參與制訂中三、中五、中七、大學畢業生及專業教育程度的「基本能力」，以確保可以符合工作的需要。
· 僱主應採用「基本能力」作為招聘和擢升員工的語文要求。
· 本港大學應檢討其入學資格，以確保學生具備足夠的英文能力，能從以英文授課的本科生課程中獲益。.

評核「基本能力」
· 學生及在職人士的語文能力，應按照其教育水平的「基本能力」評核。
· 「基本能力評估」將用以評核小一至中三學生的「基本能力」。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應於二零零六年完成有關的制定工作。
· 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中英文科考試將用以評核中五及中七學生的「基本能力」。考評局應革新這兩項考試，依照指定的標準來釐定每個評分等級(例如中學會考的E級應按照中五的「基本能力」釐定)。改革中學會考的工作應在二零零七年完成，而改革高級程度會考的工作則須在二零零九年完成。
· 政府和教育工作者應調撥資源，幫助需要額外支援的學生達到所需的「基本能力」。
· 在職人士應採用「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以評估本身的英語能力。
	
	· 考評局應為在職人士制定「一般中文能力評核」。
· 語常會已委託考評局制定「普通話能力等級」，並以說明和範例闡述，以協助本港的在職人士擬定及評估他們在學習普通話方面的進度。
如何達至所定的語文水平？
· 營造一個更能推動語文學習的環境，幫助所有學習者達至所定的語文水平。.

· 語常會進行的調查發現，學習中文及英文的動機「強」或「非常強」的學生，不到50%；而學習普通話的動機「強」或「非常強」的學生，則只有25%。
· 調查發現，假如學生喜歡語文科目，教師能激發他們的興趣，或者學生對有關科目的內容感興趣，他們的學習動機會較強。
· 不過，只有30%至55%的學生表示語文教師能夠激發他們學習普通話、英文和中文科的興趣。同時，也只有22%至41%的學生覺得這三個語文科目的內容能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
· 所有有關人士應協力提升本港學生學習語文的動機，特別是提高他們對有關語文科目的興趣。
課程與教學法
· 調查結果顯示，如教學內容的深廣度適中、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相結合，以及富啟發性和趣味性，則學生會有較強的學習動機。學生喜歡學習活動，以及更廣泛運用多媒體資源學習語文。這些情況與課程改革的方向吻合。
教師
· 為確保課程改革成功－
· 香港教育學院將為語文科科主任或課程主任提供更深入及更具針對性的專業進修課程，重點教授課程領導、發展及管理。
· 應成立教學顧問專責小組，幫助個別學校提升教師的語文教學知識和技巧。
· 為確保語文教師精通所教授的語文、有良好的本科知識，而且熟悉最新的語文教學理論和實踐方法
· 所有英文科和普通話科教師應盡快達到有關的「教師語文能力要求」。


	· 由二零零三至零四學年起，學校應盡量聘用具指定資歷的教師教授語文。這些資歷為持有相關語文科目的教育學士學位；或相關語文科目的學士學位，以及主修這個語文科目的學位教師教育文憑或證書。
· 未具指定資歷的新入職語文教師須在入職後三至五年內取得這些資歷。
· 學校管理層應避免調派未具指定資歷的教師教授語文科目。
· 鑑於不少在職語文教師未具指定資歷，應推行獎勵津貼計劃，提供一半或最多30,000元的學費津貼，鼓勵他們取得有關資歷。
· 具指定資歷及最少三年教學經驗的教師，應獲頒「專業中文/英文教師」名銜，作為嘉獎。
	
	· 語常會支持採用學生的母語作為教學語言，如採用第二語言作為教學語言，學校必須符合三項先決條件，即教師具備掌握這種語文的能力、學生具備運用這種語文的能力和有適當的支援措施。
· 本年稍後檢討教學語言政策時，應再研究有關機制，以確保正使用或擬使用第二語言授課的學校符合上述三個先決條件。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 本港迄今只進行了少量有關以普通話中文的研究，結果顯示以普通話學習中文的學生，普通話能力有所提高，但中文則不一定有進步。

	學校管理層
· 在校內推行課程改革方面，學校管理層應提供領導與支援，包括推廣跨課程語文教學，鼓勵更多使用資訊科技與多媒體資源，以及開拓從經驗學習的新機會。更重要的是，學校管理層應向家長解釋學校的語文教學方式，並取得他們的支持。
· 校長應透過持續專業培訓，以熟悉課程改革的原則及改善應變管理的技巧。
· 學校管理層亦應審慎檢討學校的工作程序和資源調配安排，減少語文教師的非教務工作。
家長
· 家長應培養兒童閱讀與學習語文的興趣，並支援教師推行課程改革。
大眾傳媒
· 學校、家長與學生應善用大眾傳媒，特別是英語及普通話電視與電台節目，作為學習語文的資源。
· 高收視率的中文電視節目應以粵語/普通話雙語廣播。
· 為推廣利用英語電視節目進行英文教學 －
· 所有英語電視節目應配上英文字幕；
· 應由學生、教師和家長協助選定學生感興趣的節目，在免費的英語頻道播放；以及
· 語常會獲語文基金撥款資助，展開了一項試驗計劃，為特選的英語電視節目，製作語文學習材料及籌辦活動。
· 語文基金將贊助香港新聞年獎，嘉獎語文水平高的中英文新聞報道及標題寫作。
	
	· 在對學校須具備什麼條件才能成功轉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以及避免可能出現的負面後果作進一步研究前，不宜就採用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訂定明確的政策或時間表。
· 學校如認為已具備足夠條件，可成功轉用普通話授課，我們非常鼓勵這些學校嘗試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學校須確保以普通話教學的中文科教師，符合普通話教師口試及課堂語言運用的語文能力要求。
須進一步考慮的問題
· 如學生未能達到中文或英文「基本能力」，該怎麼辦?

· 本港以英語授課的大學本科生課程的入學資格，應否按國際標準釐定對英文能力的要求？
· 應否要求大學畢業生必須達到所應具備的中英文水平，方授予學位？
· 應否規定在職語文教師須在一定時限內取得所需資歷？抑或應給予他們增薪點作為誘因？
· 即使我們未能確定學校應具備什麼條件，才能成功轉用普通話授課，我們是否仍應在現階段就採用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訂定推行的時間表？

	教學語言
· 要達到教育的目的，應採用一種在學習過程中構成最少障礙的語言作為教學媒介。對於大多數學生而言，這是指他們的母語。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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